莎车县维吾尔医院医疗设备及其他物资采购项目
公开招标公告
新疆西部疆南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受莎车县维吾尔医医院的委托，就莎车县维吾尔医院医疗设备及其他物资采购项目以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采购，现邀请合格供应商前来投标。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KSSC(GK)-XB-2022-009
项目名称：莎车县维吾尔医院医疗设备及其他物资采购项目
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预算总金额（万元）：200.81万元
采购内容：
第一标段：医疗设备一批 (熏蒸治疗仪 膏药贴制作机 药渣挤压器（包含过滤器） 循环水真空泵 旋转蒸发器)               预算资金：44.16万元
第二标段：医疗设备一批(肺功能检查仪 中医体质辨识系统 全自动血压测量仪 中医定向透药治疗仪 注射泵 负压脉动式清肺仪) 预算资金：85.05万元
第三标段：白大褂 护士服 病号服等（白大褂800套 护士服600套 均为冬夏各一半 病号服1000套 后勤、120司机、制剂室人员工作服110套）                    预算资金：19.1万元
第四标段：医疗器械（高值耗材）唯一标识管理系统及硬件设备
预算资金：52.5万元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相关规定；
2、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
3、被授权委托人在本单位缴纳的近六个月的社保证明（单位社保缴费凭证和个人明细表）；法定代表人提供本单位社保缴费凭证；
4、法人代表资格证明书及授权书、被授权人身份证(法人投标具备法人身份证及法人代表资格证明书)；
5、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未被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 ）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或被财政部门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间及地域范围内；
6、2021年的财务审计报告（新成立的公司近三个月内的银行资信证明）；
7、税务部门出具的近四个月的完税证明；
8、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原件；
9、投标单位（供应商）针对本次项目《反商业承诺书》；
10、生产厂家须具备有效的《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及有效的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经授权的代理商须具备有效的《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及有效的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仅适用于第一二标段）；
11、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获取采购文件
2022年12月15日至2022年12月22日每天上午10：30至下午14:00,下午16:00至19:30（北京时间，节假日休息)；
获取方式：线上获取
获取地点：新疆政府采购网“政采云平台（http://www.zcygov.cn/）”平台 
四、投标文件提交
    截止时间： 2023年1月5日 下午16:00（北京时间）
    地点：莎车宾馆会议中心

五、响应文件开启
    开启时间： 2023年1月5日 下午16:00（北京时间）
    地点：莎车宾馆会议中心

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1.本次采购采用线上线下辅助评标方式，电子交易平台为“政府采购云平台（www.zcygov.cn）”。投标人参与本项目电子交易活动前，应注册成为政府采购云平台投标人。投标人应充分考虑完成平台注册的时间。因未注册入库等原因造成无法投标或投标失败等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2.为严格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以及自治区相关工作部署，参加开标会的人员均须遵守《关于进一步明确责任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控制工作的通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相关要求，做好个人防护，佩戴口罩，提前 30 分钟到达会场配合工作人员进行体温监测和人员信息登记，并签订承诺书。未按规定做好个人防护、不配合防疫工作 ，近期行程及接触史不符合防疫要求的，工作人员有权拒绝其进入开标会场，造成无法投标等后果自负。
3.各投标人应随时关注新疆政府采购网项目信息，如有必要对招标文件澄清、修改及变更的将在本网站及时发布，文件一旦发布即视为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潜在投标人，请各投标人自行关注本次招标项目相关信息的变更情况，否则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负。
4.本项目监督人为：莎车县采购监督管理办公室：0998-8512578，0998-8512619 ；  
特别提示：
1、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超过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4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
2、对于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采购项目，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分采购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符合规定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10%~20%（工程项目为6%~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6%~10%作为其价格分。
3、接受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允许大中型企业向一家或者多家小微企业分包的采购项目，对于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40%以上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的报价给予4%~6%（工程项目为2%~4%）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2%~4%作为其价格分。 
  八、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bookmark: _Toc28359019][bookmark: _Toc28359096][bookmark: _Toc35393806][bookmark: _Toc35393637] 1.采购人信息
[bookmark: _Toc35393807][bookmark: _Toc28359020][bookmark: _Toc28359097][bookmark: _Toc35393638]采购单位：莎车县维吾尔医医院
[bookmark: _Toc6476]联系方式：19146623848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新疆西部疆南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联 系 人：王强
[bookmark: _Toc24331]联系方式：18097997586
3.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
名    称：莎车县财政局采购办
联 系 人：丁洪 
联系方式：0998-8512578



新疆西部疆南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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